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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省稅務研究會   會員傳真通訊     共 3 頁  

編號：105052【 105/12/16 開始傳送】  

1.轉發公文  2.稅務新聞  
 

轉 發 公 文  
 

一一一一、、、、中區國稅東山服務字第中區國稅東山服務字第中區國稅東山服務字第中區國稅東山服務字第 1050554906號號號號函函函函 

主旨:為協助轄內營業人瞭解105年度所得稅各式扣(免)憑單申報暨免填發作業相關規

定，本所訂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10 點至 12 點辦理講習，敬請轉知

所屬會員及員工踴躍參加，請 查照。 

說明：詳細內容請參閱右列網址：https://goo.gl/aMKr1X 

 

二二二二、、、、中區國稅臺中服務字第中區國稅臺中服務字第中區國稅臺中服務字第中區國稅臺中服務字第 1050162536B號號號號函函函函 

主旨:本分局訂於本(105)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一)及 12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至 12

時，於本分局六樓簡報室舉辦「105 年度各類所得扣(免)繳申報及補充保險費扣

費明細申報暨轉帳繳納健保費講習及座談會」，請轉知所屬會員及同仁踴躍報名

參加，請 查照。 

說明：詳細內容請參閱右列網址：https://goo.gl/yMvb6A 

 秘書處  敬上 
 

稅稅稅稅  務務務務  新新新新  聞聞聞聞  快快快快  覽覽覽覽     

1111....個人因調職須離開原工作地，出售持有期間在個人因調職須離開原工作地，出售持有期間在個人因調職須離開原工作地，出售持有期間在個人因調職須離開原工作地，出售持有期間在 2222 年以下之房地，得按年以下之房地，得按年以下之房地，得按年以下之房地，得按 20%20%20%20%稅率課徵所得稅率課徵所得稅率課徵所得稅率課徵所得
稅稅稅稅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新制於 105 年 1 月 1 日上路，依據所得
稅法第 14 條之 4第 3項第 1款第 5目規定，個人因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
須出售持有期間在 2年以下之房屋、土地者，得按較低之 20%稅率課徵所得稅。 
    該局說明，有關個人因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情形，財政部公告如下： 
一、個人或其配偶於工作地點購買房屋、土地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且無出租、供營業或
執行業務使用，嗣因調職或有符合就業保險法第 11 條第 3項規定之非自願離職情事，或符
合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24 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須離開原工作地而出售該房屋、土地者。 
二、個人依民法第 796 條第 2 項規定出售於取得土地前遭他人越界建築房屋部分之土地與
房屋所有權人者。 
三、個人因無力清償債務（包括欠稅），其持有之房屋、土地依法遭強制執行而移轉所有
權者。 
四、個人因本人、配偶、本人或配偶之父母、未成年子女或無謀生能力之成年子女罹患重
大疾病或重大意外事故遭受傷害，須出售房屋、土地負擔醫藥費者。 
五、個人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取得通常保護令，為躲避相對人而出售自住房屋、土地
者。 
 (聯絡人：審查二科   廖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436)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11/2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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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加班費是否免稅？抑或要列入薪資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加班費是否免稅？抑或要列入薪資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加班費是否免稅？抑或要列入薪資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加班費是否免稅？抑或要列入薪資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沙鹿稽徵所表示，常有民眾來電詢問，加班費是否免稅？抑或要列
入薪資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該所說明就公司營利事業員工而言，依財政部 74 年 5 月 29 日台財稅第 16713 號函釋規
定、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規定「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第 32 條規定「每月平日延長工作
總時數」限度內支領之加班費，可免納所得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
間，一日不得超過 12 小時，延長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 46 小時。如須在國定假日、
例假日、特別休假日執行職務支領的加班費，其金額符合前述規定標準範圍以內者，免納
所得稅。 
   舉例說明，員工如果在一個月內正常工作天中已加班 49 小時，46 小時的部分依規定可
以免稅，另外超過的 3個小時加班費則要併入薪資所得課稅，如在國定假日又加班 8小時，
這 8 個小時可以不包括在「每月平日延長工作總時數」內，因此只要他領的加班費金額符
合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規定標準者，這 8個小時的加班費仍然免稅。 
   該所指出，上班日發生颱風，員工為雇主之目的，於已經主管機關公布該地區為「放假
日」，仍然照常執行職務而支領之加班費，其金額符合規定標準範圍以內者，免納所得稅，
其加班時數不計入「每月平日延長工作總時數」內。 
   該所提醒納稅義務人，瞭解加班費的課稅規定後，就可以自行檢視以維自身權益。  
 (聯絡人：沙鹿稽徵所 綜所稅股 馬瓊香聯絡電話：（04）26651351 轉 214)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11/27/2016 
3333....節稅消息報您知節稅消息報您知節稅消息報您知節稅消息報您知!!!!身心障礙者購買醫療輔具之費用，未受補助部分可列報醫藥費扣除額身心障礙者購買醫療輔具之費用，未受補助部分可列報醫藥費扣除額身心障礙者購買醫療輔具之費用，未受補助部分可列報醫藥費扣除額身心障礙者購買醫療輔具之費用，未受補助部分可列報醫藥費扣除額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財政部繼 105 年 2 月 16 日核釋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
屬因身心障礙購買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第 26 條規定之醫療輔具及同法第 71 條第 2 項授
權訂定之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第 2條所列「身體、生理與生化試驗設備及材料」、
「身體、肌力及平衡訓練輔具」及「具預防壓瘡輔具」3 項輔具，於申報當年度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時，可依所得稅法第 17 條規定列報醫藥費列舉扣除後，又於 105 年 10 月 21 日
新增依前項補助辦法規定購買供身心障礙嬰幼兒乘坐的特製推車，亦可適用醫藥費列舉扣
除。 
該局指出，所得稅法第 17 條有關醫藥費列舉扣除之規定，係就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
親屬因病就醫所發生之醫療支出，准予列報減除，因此，如身心障礙者因醫療所需而購買
符合前開規定之「身體、生理與生化試驗設備及材料」（如語音血壓計）、「身體、肌力
及平衡訓練輔具」（如直立式站立架）及「具預防壓瘡輔具」（如輪椅座墊、氣墊床）等
個人醫療輔具或供身心障礙嬰幼兒乘坐的特製推車，該輔具支出核屬醫藥費性質可列報減
除。 
該局特別提醒，納稅義務人購買前項醫療輔具支出，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補助核准者，可檢附主管機關函復之審核結果及統一發票或收據影本，就超過補助部分之
輔具支出，列報醫藥費列舉扣除，無需檢附醫師出具之診斷證明；如主管機關未予補助或
納稅義務人未申請補助者，則須檢附醫師出具之診斷證明及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核實列
舉扣除。【#412】 
(聯絡人：審查二科 職稱：稅務員 姓名：張秀珍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7256)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11/24/2016 
4444....呆帳損失催收證明小問題大學問呆帳損失催收證明小問題大學問呆帳損失催收證明小問題大學問呆帳損失催收證明小問題大學問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之應收帳款、應收票據及各項欠款債權，如有逾期
2 年，經債權人催收，未能收取本金或利息者，應取具郵政事業已送達之存證函或以拒收
或人已亡故為由退回之存證函或向法院訴追之催收證明。 
該局最近查得轄內甲公司 99 年度銷售貨物 300 萬元予乙公司，乙公司因財務週轉不靈，致
甲公司之應收帳款遲遲無法收回，乙公司之後申請停業，於是甲公司提示郵政事業以「招
領逾期」退回之存證信函列報為 103 年度之呆帳損失，但因不符列報要件遭剔除補稅。 
高雄國稅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債務人申請停業，非屬倒閉、逃匿情況，尚不得以無法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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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之存證信函為列報呆帳損失之證明。是營利事業有逾期 2 年無法收取之債權，可提示已
送達或以拒收或人以亡故為由退回之存證信函，或向法院聲請支付命令、強制執行或起訴
等催收證明，據以列報呆帳損失。如有任何疑問，請撥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局
將竭誠為您服務。【#410】 
(聯絡人： 審查一科 職稱： 審核員 姓名： 陳美琳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7128)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11/24/2016 
5555....經經經經營網路或電視購物之營業人營網路或電視購物之營業人營網路或電視購物之營業人營網路或電視購物之營業人    ，得於鑑賞期後寄發統一發票與買受人，得於鑑賞期後寄發統一發票與買受人，得於鑑賞期後寄發統一發票與買受人，得於鑑賞期後寄發統一發票與買受人                
  李小姐來電詢問，其於網路購物，已付款並收到貨物，網路業者卻沒有隨貨寄送統一
發票，是否逃漏稅？ 
南區國稅局表示，營業人經營電視或網路購物，如買賣條件合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規定
之特種買賣，而且已藉電視購物節目中或網路明白揭示，其於發貨時開立之統一發票，得
於鑑賞期過後始寄給買受人。 
該局進一步說明，電視或網路購物之消費型態，與實體通路買賣有別，消費者購物時並未
確實確認過商品，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規定，對所收受之商品不願意買受時，得於收受
商品後 7 日內，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契約，無須說明理由或負擔任何
費用或價款。為避免消費者於退貨時未將原開立統一發票一併退回，或填具銷貨退回折讓
證明單，增加銷售業者處理成本，財政部乃發布函釋規定，經營是類型態之營業人，如已
於電視購物節目或網路上公開明白揭示該交易係特種買賣，統一發票得於鑑賞期過後再行
寄給買受人。 
該局提醒，經營電視或網路購物型態之營業人，仍應依「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
定開立統一發票，並將統一發票字軌號碼載明於發貨單上，以避免消費者誤解。 
(聯絡人：審查四科徐股長 06-2298051)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11/24/2016 
6666....外國營利事業提供境內旅館業、航空公司等電腦訂位或訂房作業之加入費、手續費及佣外國營利事業提供境內旅館業、航空公司等電腦訂位或訂房作業之加入費、手續費及佣外國營利事業提供境內旅館業、航空公司等電腦訂位或訂房作業之加入費、手續費及佣外國營利事業提供境內旅館業、航空公司等電腦訂位或訂房作業之加入費、手續費及佣
金支出等，係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依法辦理扣繳金支出等，係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依法辦理扣繳金支出等，係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依法辦理扣繳金支出等，係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依法辦理扣繳                
  民眾林小姐來電詢問，其客戶為境內飯店業，支付國外訂房網站之佣金費用是否須辦
理扣繳？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境內旅館業或航空公司加入國外網站提供之電腦訂位、訂房系統，
所支付之加入費、每月系統使用費、每次訂位訂房手續費及給付國外旅行社之佣金支出，
因該系統之所有權為國外營利事業所有，國內業者僅有系統之使用權，又其仲介行為完成
地係於中華民國境內，故外國營利事業取得前揭各項收入均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應依所
得稅法第 3條第 3項規定課稅，並依同法第 88 條規定辦理扣繳。 
該局特別進一步說明，因訂位訂房網站係外國無實體平台，且在臺無分支機構，民眾容易
誤認使用該系統提供之服務非屬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而未依規定辦理扣繳。該局提醒，扣
繳單位給付外國營利事業電腦訂位訂房系統之相關費用時應依規定辦理扣繳，以免受罰。
【#403】 
(聯絡人：審查二科 職稱：稅務員 姓名：廖雋宜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7251)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11/2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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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電話:04-22338990  FAX:04-22312300  e-mail：tit0801@ms16.hinet.net 

地址: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 629號 10樓之 1(B棟) 

本會網址：http://www.taxresearch.org.tw  


